


附件：

贵州省煤矿企业规范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强化煤矿管控机制，

落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煤矿企业办矿、管矿能力，促

进煤矿安全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煤矿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贵州省行政许可范围内所有煤矿企业

集团公司、独立法人公司和煤矿。

第三条 法人企业全资或控股 3 处及以上煤矿的视为煤矿企

业集团公司。全资或控股 2处煤矿参照煤矿企业集团公司管理模

式。单个煤矿可为独立法人公司，也可为煤矿企业集团公司非法

人分支机构。

第二章 管理体系

第四条 煤矿应完善治理结构，煤矿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当与

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矿长同为煤



矿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第五条 现有合伙企业性质或个人独资企业性质的煤矿应逐

步设立为公司制企业，并按要求组建为煤矿企业集团公司。煤矿

企业集团公司应对全资及控股的子公司、分公司实行安全生产技

术管理。

第六条 煤矿企业必须建立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煤矿企

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严格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经理

层、监事会等机构设置，依法赋予管理职责，确保权力机构、决

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依法、高效履职。

第三章 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第七条 煤矿企业应按规定设置符合规定要求的安全、生产技

术等内部管理机构，配置满足安全生产经营管理需要的管理和工

程技术人员，确保机构设置合理、人员配备齐全、资金保障到位，

满足煤矿生产建设管理需要。

第八条 所有安全生产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均应为专职人

员，严禁在其他集团公司或煤矿兼职。

第九条 煤矿企业集团公司内部机构设置：

企业集团公司要设置生产、安全、技术、通防、机电、通信

调度、职业病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专职机构。下属煤矿有高瓦



斯、煤与瓦斯突出、按突出矿井管理的，集团公司应设置瓦斯治

理防突管理机构；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煤矿，必须设置

专门的防治水管理机构。鼓励有条件的集团公司成立瓦斯防治、

水害防治等科研机构。

第十条 独立法人责任主体或子公司内部机构设置：

设置生产、安全、技术、通防、机电、通信调度、职业病防

治、生态环境保护等专职管理部门。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按

突出矿井管理的矿井，必须设置防突机构，建立专业的防突队伍。

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煤矿，必须设置专门的防治水机构，

配备防治水专业人员。

煤矿建设单位必须设立项目管理机构，有安全、技术、质量、

通防、防治水等专业管理部门。施工单位必须有生产、安全、技

术、质量监督等专业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所有煤矿必须有矿山救护队为其服务。井工煤矿

企业应当设立矿山救护队，不具备设立矿山救护队条件的煤矿企

业，所属煤矿应当设立兼职救护队，并与就近的救护队签订救护

协议；否则，不得生产。

第十二条 煤矿企业集团公司人员配备要求：

（一）煤矿企业集团公司必须配齐总经理、总工程师、安全

副总经理、生产副总经理、机电副总经理等安全生产负责人，其



中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煤矿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中级以上职称，高级职称要有从事煤矿安全生产技术管理 5年以

上工作经历，中级职称要有从事煤矿安全生产技术管理 10 年以上

工作经历；配备采掘、机电、通风、地测的副总工程师。高瓦斯

矿井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按突出矿井管理的应设立通防副总工

程师（技术分管负责人），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矿井应

设立地质副总工程师（技术分管负责人）。

（二）工程技术人员应按以下标准配备：

管理 3～5 处煤矿或矿井设计总产能达到 120～300 万吨/年

的企业集团公司。采矿、通防（通风、瓦斯防治，下同）、机电、

地测（地质测量、地质灾害防治、防治水，下同）、安全等专业

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含管理人员），其中采掘、通防、机

电、地测、安全每个专业不少于 3人，中级及以上职称占比不低

于 30%。直接从事安全检查的部室人员不得少于 6人。

管理 6 处及以上煤矿或矿井设计总产能达到 300 万吨/年以

上的企业集团公司。采矿、通防、机电、地测、安全等专业工程

技术人员不少于 25 人，其中采掘、通防、机电、地测、安全每个

专业不少于 4 人，中级及以上职称占比不低于 40%。直接从事安

全检查的部室人员不得少于 8人。

第十三条 仅管理 1 处生产或建设煤矿的独立法人责任主体

或子公司，可不再另外配置工程技术管理团队。独立法人公司（煤



矿）必须按以下标准配置工程技术人员：

（一）独立法人公司（煤矿）必须配备专职的总经理（矿长）、

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和分管安全、生产、机电的副总经理（副

矿长），且严禁在其他煤矿兼职，并具有煤矿相关专业大专及以

上学历，具有 3年以上煤矿相关工作经历；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负责人应当具备煤矿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具有 2 年以上

煤矿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经历；矿长必须具备在煤矿安全生产技术

管理岗位 3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总工程师必须具有煤矿相关专业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二）配备分管相应专业技术的副总工程师（技术分管负责

人）。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及按突出矿井管理的矿井

必须设立通防副总工程师，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矿井必

须设立地测副总工程师。

（三）生产煤矿必须按规定配齐配足具有中专（含）以上文

化程度的采煤、掘进、通防、机电、地测、安全、监测监控等专

业技术人员，其中中级及以上职称占比不低于 30%。

90 万吨/年以下矿井不少于 15 人（采掘、通防、机电、地测、

安全各专业分别不少于 2人）。

90 万吨/年及以上矿井不少于 20 人（采掘、通防、机电、安

全专业分别不少于 4人，地测不少于 3人）。

第四章 管理制度和管理职责



第十四条 企业集团公司必须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加强管

理。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

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并督促所属煤矿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及各岗位操作规程“三项制度”。

第十五条 独立法人公司（煤矿）必须依法持有工商营业执

照。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各岗位操作规程。

第十六条 企业集团公司应当建立以总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

管理体系，总工程师对生产技术工作全面负责，对“一通三防”、

防治水工作负技术管理责任。必须设立由总工程师直接管理的“一

通三防”、生产技术、地质测量等机构，负责落实煤矿开拓方案、

采区巷道布置、生产系统调整、采掘部署、技术措施的制定及新

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和新材料的推广应用等主要技术问题，并

完善规章制度。

第十七条 煤矿企业应当落实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

事故预警、应急值守、信息报告、现场处置、应急投入、救援装

备和物资储备、安全避险设施管理和使用等规章制度，主要负责

人是应急管理和事故救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八条 企业集团公司、独立法人公司（煤矿）必须保障

煤矿安全生产和建设所需的资金投入。对不具备安全生产管理能

力的煤矿企业集团公司，要积极推动所属煤矿由具备安全生产管



理资格和资金筹措能力的企业对该煤矿进行整体托管或交由地方

政府委代行管理或委托管理。

第五章 监督与追责

第十九条 煤矿企业集团公司是所属煤矿安全生产的管理机

构，对所属煤矿的安全生产负全面管理责任，必须履行安全监督

管理职责。煤矿企业集团公司的有关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责任。以上有关责任人未依法依规依章履职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煤矿企业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煤矿）安全生产主要事项应进

行审批。应审批的主要事项为：矿井安全生产发展规划，瓦斯治

理中长期规划，防治水中长期规划，年度生产作业计划，年度瓦

斯防治计划，年度防治水计划，年度从业人员培训计划，年度安

全资金投入计划以及行业法律法规中必须经企业集团公司审批的

事项。

煤矿企业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煤矿）应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应开展开的主要监管事项为：年度、季度安全检查，年

度、季度生产方案作业计划审查，“一通三防”、“顶板管理”、

“防治水”“机电运输”等专项检查，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检查，

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和费用提取检查以及行业法律法规中要求企业

集团公司必须开展监督管理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各有关市（州）、县（市、区、特区）地方人

民政府及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煤矿企业管理

体系建设实时监督，不定期开展煤矿企业集团公司主体责任虚化

专项整治，同时加大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监管力度，对未按规定履

职的，可对责任主体进行约谈、通报；对于情节严重的，要依法

处置，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

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和国家部委对煤矿企业的管理体系建

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能源局和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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